附件1

2024年福建省寄生虫病防治技能

竞赛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我省疾控与医疗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的寄生虫病防治理论水平与检测技能，增强各地重点和常见寄生虫病的综合防治能力，选拔优秀队员参加全国寄生虫病防治技能竞赛，特制定本方案。 

一、竞赛内容

（一）笔试

血吸虫（约占20%）、疟原虫（约占20%）、包虫（约占20%）以及蛔虫、钩虫、鞭虫、蛲虫、广州管圆线虫、肝吸虫、旋毛虫、带绦虫、利什曼原虫等（约占40%），常见寄生虫生活史以及病原和诊断基本知识，血涂片和粪涂片的制作、染色及镜检操作知识等。

试题均为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

（二）技能操作

1.标本制作、染色。疟原虫厚、薄血片制作和染色技术（参见《疟疾的诊断》（WS259—2015））；粪便标本改良加藤厚涂片制作技术（参见《肠道蠕虫检测 改良加藤厚涂片法》（WS/T 570—2017））。

2.镜检读片。疟原虫虫种及利什曼原虫鉴别，定量计数；血吸虫、蛔虫、钩虫、鞭虫、蛲虫、华支睾吸虫、肺吸虫、带绦虫、姜片吸虫、曼氏迭宫绦虫等常见寄生虫虫卵鉴别。

二、评分标准

笔试和技能操作成绩满分各100分；每位参赛选手综合分为笔试和技能操作成绩之和，满分200分。具体评分细则见附件2。

三、奖项设置

（一）个人奖。包括个人单项奖和个人综合奖。个人单项奖中，笔试和技能操作各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和三等奖3名；个人综合奖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和三等奖3名。

（二）团体奖。团体奖以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为单位，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和三等奖3名。根据各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所有参赛选手的综合分总分评定。

四、竞赛评委

本次竞赛评委由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寄生虫病防治专家担任。


